
附件1

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认定标准

一、认定条件

同时满足以下四项条件即视为满足认定条件：

（一）从事特定细分市场时间达到2年以上。

（二）上年度研发费用总额不低于100万元，且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不低于3%。

（三）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在1000万元以上，或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在1000万元以下，但近2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（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）达到2000万元以上。

（四）评价得分达到60分以上或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

1．近三年获得过省级科技奖励，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三；或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，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五。

2．近两年研发费用总额均值在1000万元以上。

3．近两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（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）6000万元以上。

4．近三年进入“创客中国”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500强企业组名单（指该大赛2021年以来正式发布的名单）。

二、评价指标

包括专业化、精细化、特色化和创新能力四类十五个指标，评价结果依分值计算，满分为100分。

（一）专业化指标（25分）

1.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（5分）

A.80%以上（5分）   B.70%—80%（3分）

C.60%—70%（1分）   D.60%以下（0分）

2.近2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（10分）

A.10%以上（10分）  B.8%—10%（8分）

C.6%—8%（6分）     D.4%—6%（4分）

E.0%—4%（2分）     F.0%以下（0分）

3.从事特定细分市场年限（5分）

每满2年得1分，最高不超过5分。

4.主导产品所属领域情况（5分）

A.在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及关键领域“补短板”“锻长板”“填空白”取得实际成效（5分）

B.属于工业“六基”领域、中华老字号名录或企业主导 产品服务关键产业链重点龙头企业（3分）

C.不属于以上情况（0分）

（二）精细化指标（2分）

5.数字化水平（5分）

A.三级以上（5分）  B.二级（3分）  C.一级（0分）

6.质量管理水平（每满足一项加3分，最高不超过5分）

A.获得省级以上质量奖荣誉；

B.建立质量管理体系，获得ISO9001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；

C.拥有自主品牌；   D.参与制修订标准；

7.上年度净利润率（10分）

A.10%以上（10分）    B.8%—10%（8分）

C.6%—8%（6分）       D.4%—6%（4分）

E.2%—4%（2分）       F.2%以下（0分）

8.上年度资产负债率（5分）

A.50%以下（5分）     B.50%—60%（3分）

C.60%—70%（1分）     D.70%以上（0 分）

（三）特色化指标（15分）

9.属于“5+1”现代工业体系、“4+6”现代服务业体系、“10+3”现代农业体系（5分）

A.产业领域属于上述一项及以上（5分）

B.不属于上述情况（0分）

10.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情况（5分）

A.获认定为国家级首台（套）、绿色制造示范企业、工业互联网平台、智能（互联）工厂、数字化车间，满足一项及以上（5分）

B.获认定为省级首台（套）、绿色制造示范企业、工业互联网平台、智能（互联）工厂、数字化车间、节水型企业、近三年获得“创客中国·创业天府”四川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优胜奖及以上名次，满足一项及以上（3分）

C.不属于以上情况（0分）

11.细分市场领先地位（5分）

A.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超过10%，或位居全国前三（5分）

B.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十或本省前五（4分）

C.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位居本省前十（3分）

D.不属于以上情况（0分）

（四）创新能力指标（35分）

12.与企业主导产品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数量（10分）

A.Ⅰ类高价值知识产权1项以上（10分）

B.自主研发Ⅰ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（8分）

C.Ⅰ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（6分）

D.Ⅱ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（2分）

E.无（0分）

13.上年度研发费用投入（10分）

A.研发费用总额500万元以上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10%以上（10分）

B.研发费用总额400—5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8%—10%（8分）

C.研发费用总额300—4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6%—8%（6分）

D.研发费用总额200—3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4%—6%（4分）

E.研发费用总额100—2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3%—4%（2分）

F.不属于以上情况（0分）

14.上年度研发人员占比（5分）

A.20%以上（5分）   B.10%—20%（3分）

C.5%—10%（1分）    D.5%以下（0分）

15.建立研发机构级别（10分）

A.国家级（10分）    B.省级（8分）

C.市级（4分）       D.市级以下（2分）

E.未建立研发机构（0分）
附件2

2026年度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复核推荐汇总表

区（市）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: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
	序号
	所在区（市）县
	企业名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是否为

直通车企业
	是否通过

现场核查
	是否存在

母/子公司架构
	母/子公司名称

（如有）
	是否推荐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……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“是否为直通车企业”指满足以下直通车指标条件之一，若是，请据实填写编号“（1）（2）（3）（4）”即可。

（1）近三年获得过省级科技奖励，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三；或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，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五；

（2）近两年研发费用总额均值在1000万元以上；

（3）近两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（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）6000万元以上；

（4）近三年进入“创客中国”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500强企业组名单（指该大赛2023年以来正式发布的名单）。
附件3

2026年度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现场核查情况汇总表

区（市）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: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
	序号
	企业名称
	所在区（市）县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现场核查情况
	负责现场核查的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名称
	参与现场核查负责人

（只填写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）

	
	
	
	
	申报资料

是否属实
	财务经营数据

是否真实准确
	生产经营

是否正常
	现场核查

是否通过
	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
	……
	
	
	
	
	
	
	
	
	


附件4
2026年度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现场核查表（参考）

          市           县（区、市）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企业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企业地址
	

	联系人及电话
	

	核实内容
	申报资料原件核验，包括但不限于核验营业执照、近两年财务审计报告（重点查验2025年度审计报告是否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完成报备）、自主品牌证书、知识产权证书、专利证书、管理体系证书、科技奖励证明、“创客大赛”相关证明等申报资料原件，确认资料是否属实。

	
	财务经营数据核实，核对企业复核纸质资料所载营业收入、主营业务收入、资产负债率、研发费用、相关证书数量等数据与原件描述的一致性，确认财务经营数据是否真实准确。

	
	生产经营情况核查，核查企业生产经营是否正常，确认企业是否属于我省“5+1”现代工业体系、“4+6”现代服务业体系、“10+3”现代农业体系范畴，以及企业研发机构建立情况等。

	现场核实意见
	


核实组人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核实企业盖章：
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相关同志签字：
附件5

企业书面申报材料模板

一、2026年度四川省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复核材料（封面）

二、平台导出的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复核表

三、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申报自评表

四、真实性声明和合规经营承诺

（按上述顺序装订书面申报资料）

2026年度四川省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复核材料

	企业名称（盖章）
	：
	

	申报时间
	：
	

	联系人
	：
	

	联系电话
	：
	

	推荐市（州）（盖章）
	：
	


2026年  月

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申报自评表

企业名称：       （需盖章）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	序号
	类别
	指标
	标准
	自评得分

	1
	条件指标
	基础

条件
	申报材料是否规范，相关佐证材料是否齐全。
	口是    口否

	2
	
	
	依据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和企业财务报表判断是否属于中小企业。
	口是    口否

	3
	
	
	是否存在以下情况：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提供的产品（服务）不属于国家禁止、限制或淘汰类，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（含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）、质量、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。
	口是    口否

	4
	
	必备

条件
	是否满足从事特定细分市场时间达到2年以上。
	口是    口否

	5
	
	
	是否满足上年度研发费用总额不低于100万元，且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不低于3%。
	口是    口否

	6
	
	
	是否满足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在1000万元以上，或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在1000万元以下，但近2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（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）达到2000万元以上。
	口是    口否

	7
	
	直通车条件
	是否满足近三年获得过省级科技奖励，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三；或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，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五。
	口是    口否

	8
	
	
	是否满足近两年研发费用总额均值在1000万元以上。
	口是    口否

	9
	
	
	是否满足近两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（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）6000万元以上。
	口是    口否

	10
	
	
	是否满足近三年进入“创客中国”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500强企业组名单（指该大赛2021年以来正式发布的名单）。
	口是    口否

	11
	评价指标（满分100分）
	专业化指标

（25分）
	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80%以上得5分，70%­80%得3分，60%­70%得1分，60%以下得0分。
	

	12
	
	
	近2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在10%以上得10分，8%­10%得8分，6%­8%得6分,4%­6%得4分，0%­4%得2分，0%以下得0分。
	

	13
	
	
	从事特定细分市场年限，每满2年得1分，最高得分不超过5分。
	

	14
	
	
	主导产品在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及关键领域“补短板”“锻长板”“填空白”取得实际成效得5分；属于工业“六基”领域、中华老字号名录或企业主导产品服务关键产业链重点龙头企业的3分；不属于以上情况得0分。
	

	15
	
	精细化

指标

（25分）
	数字化水平三级以上得5分，二级得3分，一级得0分。
	

	16
	
	
	质量管理水平（每满足一项得3分，最高不超过5分），A.获得省级以上质量奖荣誉；B.建立质量管理体系，获得 ISO9001 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；C.拥有自主品牌；D.参与制修订标准。
	

	17
	
	
	上年度净利润率在10%以上得10分，8%­10%得8分，6%­8%得6分，4%­6%得4分，2%­4%得2分，2%以下得0分。
	

	18
	
	
	上年度资产负债率在50%以下得5分，50%­60%得3分，60%­70%得1分，70%以上的0分。
	

	19
	
	特色化指标

（15分）
	企业属于“5+1”现代工业体系、“4+6”现代服务业体系、“10+3”现代农业体系的得5分，不属于的得0分。
	

	20
	
	
	企业获认定为国家级首台（套）、绿色制造示范企业、工业互联网平台、智能（互联）工厂、数字化车间，满足一项及以上的得5分；企业获认定为省级首台（套）、绿色制造示范企业、工业互联网平台、智能（互联）工厂、数字化车间、节水型企业、近三年获得“创客中国·创业天府”四川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优胜奖及以上名次，满足一项及以上的得3分；不属于的得0分。
	

	21
	
	
	企业在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超过10%，或位居全国前三得5分；企业在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十或本省前五得4分；企业在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位居本省前十得3分；不属于以上情况得0分。
	

	22
	评价指标（满分100分）
	创新能力指标（35分）
	与企业主导产品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数量，拥有Ⅰ类高价值知识产权1项以上得10分；自主研发Ⅰ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得8分；拥有Ⅰ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得6分；Ⅱ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得2分；以上均不符合得0分。
	

	23
	
	
	上年度研发费用总额500万元以上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10%以上得10分；研发费用总额400万元­5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8%­10%得8分；研发费用总额300万元­4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6%­8%得6分；研发费用总额200万元­3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4%­6%得4分；研发费用总额100万元­2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3%­4%得2分；不属于以上情况得0分。
	

	24
	
	
	上年度研发人员占比在20%以上得5分，10%­20%得3分，5%­10%得1分，5%以下得0分。
	

	25
	
	
	建立研发机构，级别为国家级的得10分，省级的得8分，市级的得4分，市级以下（不含）得2分，未建立研发机构得0分。
	

	各项总分
	


真实性声明和合规经营承诺

一、本企业填报的内容和所提交的佐证材料，均准确、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无涉密信息。

二、本企业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提供的产品（服务）不属于国家禁止、限制或淘汰类，同时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（含网络安全，教据安全）、质量、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三、本企业未违反母子公司合并报表重复申报相关规定，填报数据真实有效。

四、本企业愿为以上事项承担有关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企业（公章）
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